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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林青遗失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职称

证书，证书编号：0060153，声明作废。

西安市未央区李军食品批发商行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

6101120152354)，声明作废。

银川市兴庆区瑞鸿煊华办公家具经

营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00MA7G194E4G)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株洲天桥重型起重机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204788026109W)遗失合同专用章

(3)，声明作废

固原腾龙清洗保洁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BM8P6K0E)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杨文录法人章，声明作废。

阳山县青莲镇中心村瑶控经济合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N1441823MF5951213Q)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青海千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扎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胡尔勒宝力

高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N2152223MF725637XX)不

慎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

本，声明作废。

兹有字样为“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乐二村第十三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公章、“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乐二

村第十三组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专

用章”的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变更为永州市零陵

区富家桥镇高贤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原单位公章、财务章、法人(魏再

恒)章遗失，声明作废。

德令哈峰韵火锅餐厅(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632802MABJD6UH1P)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6328020052955，

声明作废。

海南中雅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孙雯(身份证号：42010619870606***

*)于2026年4月10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声明作废。

郭威(身份证号：11010219810830***

*)于2026年4月10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声明作废。

于丛源(身份证号：210703********

7019)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

证，编号：辽军G030819，伤残性质：因

公，残疾等级：九级，发证日期：2023年

12月7日，声明作废。

(父亲：郭庆霖，母亲：王春燕)遗失郭

汶沅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L530116090，声明作废。

扎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温都那布其

台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N2152223MF7256441R)不慎

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

本，声明作废。

霸州市诚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131081MA09D23HX1)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扎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三河嘎查股

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152223MF7256353B)不慎遗失法人

章(法人：高成)，声明作废。

新疆亚胜医药有限公司一百三十分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53125MA79L4WQX1)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6531250042233，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派菲特减震器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法人：李夫乾)、财务专用

章(编码：3302030207824)，声明作废。

将乐拓远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103MAC2JD122N)不慎

遗 失 红 橡 胶 材 质 公 章 ( 编 码 ：

35042810008504)、法人代表私章(法

人：许章壕)，声明作废。

新疆爸爸厨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6531280009100)、法人

章 ( 姓 名 ：王 玉 份 ，编 码 ：

6531280009103)，声明作废。

沈阳安鑫合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码：210114000014552，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三亚市五人制足球运动

协 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200MJP252034H)拟向三亚市

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该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协会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广州修身妈妈职业技能

培训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1881MA5496QF3D)

因公司经营业务转型，已中止一切

办学活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相关规定，正式

申 请 注 销 办 学 许 可 证 ( 人 社 民

441881202005号)。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无异议的，本公司将依法注

销办学许可证。特此公告。

印章使用公告

  广东明森林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204MA4X763P2A，含曾用名：

广东明森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韶

关市明森林木业有限公司)，现就印

章使用效力郑重公告：

  一、本公告发布前，冒用本公司

公章加盖且未经董事长欧雪妹签字

的各类文件，本公司不予承认，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相关后果由经办

人自行承担，法律另有规定及善意

第三人情形除外。

  二、自登报之日起，本公司对外

文件须经董事长欧雪妹签字并加盖

公章方为有效，仅有公章无签字一律

无效，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三、严禁违规擅自用印，违者本

公司将依法追究其经济及法律责任。

  四、本公告为公司印章使用唯一

有效依据，以往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

的，以本公告为准。特此公告。

广东明森林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欧雪妹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邓冬梅：本院受理山东军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作为第三人与被告王

哲、马永刚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周才加：本院受理的原告华玉山诉你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转换程序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24年4月19日，乌兰县人民法院

对哈某、韩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盗窃罪一案依法作出了(2024)青

2821刑初1号刑事判决，该案于2024年3

月19日生效。现就该案依法扣押、冻结

在案的赃款认领事宜，公告如下：一、

认领范围：本次公告所指涉案赃款，

系乌兰县公安局在办理哈某、韩某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盗窃罪

一案过程中，依法扣押、冻结的与本

案相关的非法所得款项，2024年1月8

日，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

提起公诉，向本院移送扣押在案现金

90000元，冻结在案赃款162309.2897元。

二、认领主体：由2023年5月至8月向

6217004400027936147号中国建设银行

卡、6221808500003190906号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卡、6217998500016120203号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卡、6221808500003299020

号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卡 、

6217998500016122571号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卡、6221808500002552361号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卡、6230171120248529号青

海乌兰农村商业银行卡转账后资金

受损的合法受害人，即因本案涉案人

员的犯罪行为遭受财产损失，且该损

失与扣押、冻结在案赃款存在直接关

联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领

取。三、认领材料：1.书面认领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3.证明财产

损失及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四、认领

期限及方式：1.认领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一年内；2.申请方式：申

请人需在上述期限内，将完整的认

领材料递交至本院(地址：青海省海

西州乌兰县希里沟镇和政路1号；联

系 人 ：金 格 尔 玛 ；联 系 电 话 ：

8247911），提交方式为现场递交或邮

寄(邮寄以邮戳日期为准)。3.公告期内

无人申请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五条中“公

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应当上缴国

库”之规定依法上缴国库。特此公告。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行政处罚决定书

烟海警(长)行罚决字[2024]12号

  违法行为人张伟，男，40岁，1984

年5月3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230221198405030219，文化程度：小学，

政治面貌：群众，户籍地：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龙江县龙江镇鲜光村，现居

住地：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小城怡景

20号楼1单元602，工作单位：无。 

  现查明2023年10月17日14时30分，

你经营的鲁长渔养60971船，在不具备

捕捞资质前提下于38°16.068‘N，121°

1.942’E附近海域使用徒手潜水方式

捕捞江瑶贝9804个，构成未按规定取

得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鲁长渔养

60971船出海应配备三级船长1名，此

次出海时未配备该职务船员。2023年

11月24日，鲁长渔养60971船违反长岛

工作站下达的禁止离港决定，擅自离

港前往蓬莱中心渔港上坞，于2023年

11月30日被烟台市蓬莱区海洋与渔业

监督监察大队查获。

  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证

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四十一条对未按规定取得捕捞许

可证进行捕捞的行为对张伟处罚款

玖万伍仟元并没收非法所得(已变卖

壹万零捌佰贰拾肆元)的行政处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

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对未按

规定配齐职务船员的行为对张伟处

罚款陆万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

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禁

止离港决定的行为对张伟处罚款伍

仟元的行政处罚，合并对张伟处罚款

壹拾陆万元并没收非法所得(已变卖

壹万零捌佰贰拾肆元)的行政处罚。 

  执行方式和期限于15日内，凭本

决定和电子缴款单到银行缴纳罚款。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

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如不

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60日内向烟台海警局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青岛海

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

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当事人：安徽中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121085230875T，注册地：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区夹沟镇巴山东路168号)。

  经查，你公司于2025年9月14日，

产生扬尘污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根据该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项，我局决定作出以下处

罚：罚款人民币3万元。

  因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均未

成功，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自收到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逾期

将依法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送达之

日起60日内向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山西省

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联系电话：0357-8602955。

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6年4月13日


